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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我省
特殊人才职称评审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委、

办、厅、局，省直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

40 号）《云南省特殊人才职称资格与职业资格评价办法》（云人

社发〔2014〕107 号）有关规定和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相关要

求，为进一步提高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的规范性、专业性和精准

性，确保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结果更加客观科学，充分发挥特殊

人才职称评价制度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的激励导向作

用。经研究，下放我省特殊人才职称评审权限，现就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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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工作承接

从 2020 年起，将特殊人才各层级的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到各

级行业主管部门，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工作交由对应系列（专业）

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，对符合《云南省特殊人才职称资格

与职业资格评价办法》范围对象的特殊人才申报职称进行评审。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再组织实施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

审工作。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的用人单位，负责本单位相应

系列（专业）的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工作。

卫生技术和农业技术系列的特殊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工作，

统一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

实施。

二、规范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审行为

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审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职称评审管理

规定组织实施，坚持同行专家评审原则，实行行业归口管理。

各职称评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，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可与正常

申报的人员同步进行评审，也可在评审委员会单独设立特殊人

才评议小组，单独进行评审。评审结果报送职称评审委员会的

核准组建部门备案。

对基本条件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规定的引进高层次人才、

出站后留在我省所属单位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根据本人意

愿，可按有关规定参加高级职称考核认定；也可按正常申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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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随年度参加全省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进行评

审。

三、加强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监督管理

下放特殊人才职称评审权限是贯彻落实深化职称制度改革

相关精神要求的重要举措，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（一）严把业绩审核关。充分发挥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的激

励导向作用，从严把握各职称系列（专业）的破格晋升标准条

件，切实把品德良好、业绩贡献突出的特殊人才选拔出来。

（二）严把评审质量关。特殊人才职称评审要坚持宁缺毋

滥原则，从严控制评审通过人员比例，切实提高评审质量，广

泛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，确保特殊人才职称评审

结果客观公正、社会公认。

（三）严把评审纪律关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

要进一步加强对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督管理，对特殊人

才申报评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以不正当手段申报评审的行

为进行严肃查处。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人员申报资格或撤销已

通过的职称资格，相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记录

期 3 年，记录期内不得参加职称申报评审；对违反评审工作纪

律的评委，一经查实取消其评委资格，进行通报批评并记入我

省职称评委诚信档案库，纳入全省职称评委黑名单；对用人单

位、主管部门和评审委员会审核把关不严，导致不符合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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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推荐评审或通过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的，一经查实，由用人

单位主管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，并公开进行通报；

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暂停该单位或评审委员会的下一年

度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，并进行整改，整改到位后经批

准方可继续开展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。

下放前原通过各级特殊人才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的专

业技术职称资格，继续使用有效。以往特殊人才职称评审相关

政策规定，与本《通知》不一致的，以本《通知》为准；国家

和我省有新的政策规定，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。各地各部门在

组织实施过程中，遇到特殊复杂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厅专业技术

人员管理处反映。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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